
  

附表三：疑似罹患精神病教師處理流程 

 

 

察覺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輔導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評議期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核定程序  

 

 

 

 

 

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接獲投訴或主動發現，教師有疑似罹患精神疾病情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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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
患
精
神
病
或
拒
絕
接
受
鑑
定

或
拒
絕
提
出
診
斷
證
明 

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進行查證 

 

查證屬實（查證結果學校應於

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） 

查無教師法第十四條 

第一項第六款、第八款情事 

具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情事者，由

學校組成處理小組並安排資深教師進行輔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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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輔導具改進成效 

不予核准 核准 

教師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

提起申訴 

學校召開教評會審議 

1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，其資遣案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

出席，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通過。 

2具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六款、第八款情事者，應檢具相關資

料邀請當事人說明及有關人員列席；並經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

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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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學校應自作成決議起十日內檢齊相關資料，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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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進行處理，並視需要召開會議審議 

經輔導並無改進成效 

事實須再查明 程序瑕疵 


